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何新興
電話：（02)23618-577轉203

受文者：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2月16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00032009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說明三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張珍及黃克正等二聲請釋憲案，請惠予就 

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資料供參。請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旨揭聲請認90年10月31日修正公布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22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條 、第15 

條及第23疑義。請提供該規定之立法理由、修正草案、修正 

理 由 、研修會紀錄，以及現存國軍老舊眷村數量與改建比例 

等資料供參。

三 、 檢附張珍及黃克正等聲請釋憲案聲請書影本各1份 。

正 本 ：國防部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秘 書 長 并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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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函

' 機關地址：台北郵政90012附12號信箱

： 傳 真 ：02-23643452

| 承辦人及電話：張 靈 秀 02-23116117-216000-2

： 17

|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 0 1 年4 月 6 日 

; 發文字號：國政眷服字第10100^672號 

! 速 別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_
攀 附 件 ：一 、眷改條例全文及修正沿革，紙本彳9 ，頁 。二 、春改條例第22條修正案關係

； 文 書 ，紙 本 ，4 ，頁 。三 、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審議條文對照表，紙 本 ，2 ，頁 。四

j 、改建基地規劃圈眷村明細表，紙 本 ，5 ，頁 。

主 旨 ：檢送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 等相關資料，請查照。

； 說 明 ：

! 一 、依據貴處民國100年12月16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32009號

」 函辦理。

f  二 、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係於民國85年2月5 日制定公布，

| 其中第22條第1項條文（下稱系爭規定）前於民國96年1月

； 3 日修正，將改建門檻由原眷戶人數四分之三降低為三分

; 之 二 。

, 三 、另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前於90年10月3 1日修正第8 、

! 1 3、14條條文，系爭規定當次並未有修正。

i  四 、本部列管之國軍老舊眷村總數計有886村 ，除73村係規劃 

: 遷建台北市復華新村改建基地等16處施工中基地，尚未完

| 成改建，以及新北市「炎明新村」 、高雄市「明德新村」

| 、「自強新村」等3村同意改建人數未達三分之二，不辦

i 理改建外，其餘810村均已完成改建，比例約為91.4%。

i 五 、隨文檢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全立及倐正沿基、系爭規

年 縮 影 ： 檔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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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修正案之立法院關係文書、立法院第6屆第2會期第11次 

國防委員會審議條文對照表，以及尚未完成改建眷村明細

表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

部 4  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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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r 全文檢橐I「分姻镰漼•瀏霓11臁止法瀏賣I r停止遍用法测霣1馨榭嫌明

g 友 籌 ^ 印 ■ 鼸楠貴童蘭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第一條(086〇112制定}
條文 爲加逵盥新m [老舊香村.» ( ± « 〇 ^ 經 濟 « ^ 住 宅 照 h r •戶$ 中 • turn方時食取»^>共

fttt用堆， 市录 _ ,待M 走本擁例：本條例未《走者，螬用其他有騙法_^«定、

<0961121修正）

tt夂 谢 R]壤卑^ M H f i m  . «1裹土地班用纒濟效.轉鏞住宅WMRR•戶及中低收人戶•释 _«付文化• 助地

方政府取》公共设施用地，並改蕃部市豪•.特M 定本條例：本 _未 规 定 者 .遍用其他有•法律之规定.

灃由 春村* » * *產相，有其歷史上及文化上之糊ft* 纏•故爲保存謇村文化持增刊文字*

<100121 祕 正 }

嫌文 A 加逋K «iH» 老舊眷村，提离土地使用褰濟效益，則龜住宅照顏原鲁戶•中低牧入戶及志顔役現役軍（士）

官 ，兵•保存《村文化，« 助地方政府取ff公共DUI用地，並改善都市M ，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連用

其 他 有 之 舰 .

第 二 條  <0850112M 韵

條文 本tl拥主管檐M 1SBS防部•

豳防部爲推勘BB簞老舊眷村改建•應由■防部K 邀集相Mffift代表成立鱷軍老舊眷村改嬢推行金A 會•負資協調

推動事宜*

第 三 條 <0860112制定 >

蝶文本條例所稱麵軍«1•村.係指於中華民■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属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

肜之 -者：

二 < 中華|«女反共會搆款■ «看 ■

三 ，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黄_««•

四•其他經主管機_ K 定霍.

本條m 構氰眷戶.係》«有主管樓||或其所屬權資棚_ 核•之_軍眷舍居住憑趙或公文•之■軍老n»tt住

第四條(0660112制定>
•文 國 軍 老 不 遽 用 營 地 ^ 名 禰 、位讎，主瞀機蒯應列冊和經行政晚核定.

主管檐H i M m W 考舊春村改踺•得運用鱷軍老舊春村及不適用營地之摑有土地.W t 住宅社B成R M  •不 

受 _ 有 財 酿 之 限 M .

(0001121修正 }

■軍着覉»付土地及不通用營地之名稱•位•，主 行 政 麻 核 定 •

主r a n 爲教行侧軍老» 眷村改建或做ftim文化保存之用，m i 用腿軍老舊眷村及不遽用營地之_ 有土地■興 

建住宅社1 » ^成 11 » »保存.不 受 國 有 财 廬 法 有 限 M  •

觭項眷科文化保存之用•應由直繪市•腾（市）政府邐揮鼸空待楣售且尚未拆除tt物之_ 軍老蘑春村、擬其保存 

針 畫 向 « ^ ，1 1 1 ^ - 其 邐 揮 • 由 會 爾 行 政 除 文 化 !〇»«•會定之‘

•轉市•鷗（市）政府應於前項布後六個月內槿出申猜，申請期閜不得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蜆定指定相 

n 文化賨產：其 申 _ « ，不得撤請•費更，i■止保存計耋.

http://lis.ly.ft〇v.tw/l»；Ri/lRlaw?(®5<7:1804i289383:f:NO%3DE01449*%20… 2012/2/3

http://lis.ly.ft%e3%80%87v.tw/l%c2%bb%ef%bc%9bRi/lRlaw?(%c2%ae5%3c7:1804i289383:f:NO%3DE01449*%20%e2%80%a6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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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由 孵KKiOA條文通遢•

<100121 摊 正 ）

II文 國軍老舊春村土地及不總用營地之名稱，位置•主管棚M應 薄 政 ft核定•

主管機_1»期行爾軍老II誊村改建成ttA# ^ 文化保存之燊■期■用_ 軍老H 眷村及不遽用營地之國有土堆，興 

鏤住宅肚慝 < 處 分 保 存 ，不s m i t 產法有M 蚬定之《制 •

|»«眷付文化保存之用，應由•轉市，• （市）政府選m 空待標ft且鉗来拥》建物之■軍老m 眷村，《K具保存 

計畫向_ 防部申n 保存：其遘揮及審核(W法.由圈防S 會19)行政除文化IfeK•霣會定之.

直铕市•《  <市)^^0»«^前項辦法公布後六個月內^l出申猜，申銷期晰不得再依文化資廬保存法之規定指定相 

y 文化責康：其經鏖防部核hi申請後•不播擻峭、變更•廢止保存計畫*

第 五 條 （0 8 5 0” 2制定）

II文 》謇 戶 享 有 承 睛 依 本 住 宅 及 由 ft府給與锎助購％K 之權益• IE(鬌戶死亡看•由Kfl承受其權益•餘均

不格承S 其權tt•但於行政院榱定鬌村改建計靈後•»生W 眷戶與配供均死亡之情形者•得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_ 

前礪子从數在二从上者•做 尿 誊 戶 情 事 發 位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以害面脚向主管賴 *示由 

- 人 孝 驅 : 失 枝 之 败 •

(0661111修正）

條文 《(春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9UK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糰助購宅款之繾益> M 眷戶死亡者•由配供優先承受其權益；

朦•戶與配《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兹.

抽項子女人數在二人以上者，釀於原春戶與配《均死亡之曰》三« 月內，以書面» 織向主管««1表示由一人承受 

檐益 < 滄期均喪央承受之植益•值於中-民鼸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行政H 核定■軍老舊眷W改建奸畫W  • Bt•戶興配 

俱均死亡者♦ 其子女應於本條_正|«?之日起四個月內•以窨面梅議向主管機圃表示由一人承受權益•

種由 一 、K • 戶 權 益 ，係以原-戶•主讎，惟•顧及R 眷戶死亡後■其適眷成第二代子女唐住闻H ,故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但害颶》 > 修正爲•眷戶配供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均不得承受.

二 》中-民■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行政R 核定眷村改Jttt•前_ W 眷 戶 與 亡 者 ，其子女人敝在二人以上 

時 ，因無法於事寅4»生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窨面協猶• AOSKIK% 其權益，以利镇行，ft增列第二項但赛，明定其子 

対 H财 受 權 ttffSff之脚R9I方式.

(0900511修正  >

<1文 瓤 • 戶 享 本 1 1 « » 1 粒 住 ％ ㈣ 益•原眷戶虹者.由配《« % 承 受 雜 益 ：

» 眷戶與配供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錄均不》承受其權益•

前項子女人數在二人以上者，應於尿鬌戶興K 俱均死亡之曰起六個月內，以害面»議向主管檐«表示由一人承受 

權益， 承受之權益.值於中華民■!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行政泡■«老 舊 眷 村 本 條 例 修 正  

AK行蔺 > 原眷戶興£供均死亡者 < 其子ft應於本1$例《1正箱行之曰起六傾月內•以窨面曲饞向主管M M 表示由一人承 

受權鑪.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巳依■擎老菌眷付改建肝劃》理改建之眷衬_ «眷戶之子女依第二項但害》«權益承受之相 

n 作剩a 定.由主w a w & t .

理 由 一 、修正第二歉應於單眷戶與死亡之曰起三《月 _  • H 改爲六偭月内•以書面|0羅珣主管機示由一 

人承受1■益•另外，於中孽民鼸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曰行政除核定國«舊春村改爾针畫前•廪费戶與配供均死亡者• 

其子女應於本條例修正1C行之BJS四曲月內•以窨面1B M A 主管機11表示由一人承受權益•放寬》本條例修正篇行之 

日起六傾月內以窨面油醣_主管_表示由一人承受權益•

二 *增訂第三項•

第 六 條 (0830112制定）

條 文 主 WBHttHUO (老舊舂村改建.應按春村分布位爾，依條件fffiS者 採 規 劃 * 並 • 用 R 有眷村土地•不 

遍 用 營 堆 成 僮 _土 地 • 衡 更 M l 當使用分K 成用地，集中颺鍵住宅社丨•

Rtt住宅之土地•以并 I■商業K 且單位地憤公吿土堆現値在一定金額以下者爲限.

M 項單位地價公告土地现值之一定金領•由主管機臞定之-

第 七 條 (〇 8 5 (

都市針 ：之書堆及不a 用營地•在不影響當地瓠市》» 下•筹依* 市« ■畫法第二十t條蠻更爲住

宅•後.依本條例嫌喔改健.

http://lis.ly.Rov.tw/lRCRi/lRlaw?®57:1804289383:f:N 0 0/〇3DE01449*0/〇20… 2012/2/3

http://lis.ly.Rov.tw/lRCRi/lRlaw?%c2%ae57:1804289383:f:N00/%e3%80%873DE01449*0/%e3%80%8720%e2%80%a6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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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J■鄒市針盡簡_ 者•依有《法令變Kfl建築用地•

第八條(0850112«定>
條 文 政 府 A w s m 老 村 改 建 工 作 ，iKKi■•軍老••忖改瀘基金（以下n m a m 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m  

法 ，由行政麻定之•

_ 軍老薅#村改建資金應以第四條報經行政嫌核定之老繭眷村土地及不逋用營堆處分得敝運用明9  .不得另行M

支其它經費支*•

(0901011修正）

條文 政府A M 4 ■軍老酱眷村改建工作，應k w b 軍老i n m 改建基金(以 下 簡 基 金  > :其收支保管及遍用鱒

法•由行政》定之•

H 軍 老 舊 舂 村 改 建 資 金 應 以 第 四 條 核 定 之 老 繭 » 付 土 地 及 不 適 用 詧 地 處 分 得 ft運 用 M 理 • 不 得 另 行 動  

支 其 他 經 竇 支 癦 •

荊項土地因市場狀況未能及两•分得款時.應由改建基金依實期鏘求融資墊付之■

理由 增訂第三項r前項土地因市埸狀況未組及時處分得ft時 ，瞄由改龜基金依寶Hut求M 資整付之• J

第九條(_112制赳
蠔文 本條例肝畫嫌理改建之■有老* 眷村土地《分收支，循特別預算8序_理；歲入按行政院核定眷忖土地當期公备

土地現鐘作價之收入編列： 列 除 廪 睿 戶 之 外 ，其tt部分爲改建基金■

前項歲出部分所列S(•戶之_購％ IK在未支用前，丨 改 建 基 金 18轉之用•

行政除核定之H 軍老繭眷村土HMW■爲省（市）有 •鷗 （市）有成M  <鎭 ，市〉有者•A 由各ft地方政府於本條 

例M 行之日《六傭月內擬定叶盡•執行_ 軍 老 改 建 ■ 嫵 期 未 《(定者•丨《公共没麄用地外 > 各級地方政府應將其 

土地以緻款當期公告土地現《顧售主管機M 移灌改建塞金，

前項土地出》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各產管理嫌則之讓制•

(0900511修正}

條文 本條e w■衋HP1 改建之■有老舊眷村土地處分收支•循特别預算程序辦理：M 入按行政院核定眷村土地當期公吿

值作瀆之收入a m : 細 找 穷 獅 春 戶 之 外 . 其 _ 聯 脚 建 絲 .

前項歳出部分所列麻謇戶之鋪在来支用柄•-移作改建基食通轉之用.

斤政晚核定之■軍老舊眷村土地權羼•竄辖市有•》 (市）有成_ (鎭< 市）有者•應由各級地方政府於本條例 

嫌行之日起六籲月内擬定tf盡 ，»行國9«»#^改建 *逾期未擬定者•除公共S U M 地外■各級地方政府應將其土 

腿 土 眺 O K 售 主 管 .

嫌 娜

第十條（(
條文

條文

前項土堆出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各财產管理嫌則之W 制.

依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有 衋 灣 省 有 财 產 移 轉 爲 ■ 有 j之規定，•正嫌

三項所定「省 （市）有j *^直糖市有」•

0 8 5 0 1 1棚 定 }

改蠤基金得暹用■有不篷用營地«19懵ft . 程序供作眷村改建資金遍轉之用，於遍當時機緻邐•摩.

主管w t t m p K m 金 • m a ^ ^ 9 9 9 t)t •供作■軍營舍改4t之用.

(1001213̂ $)

主,

第

jts^ irammr不蘧用營地處《 »歒 • 18特 別 供 作 ff村改嫌資金題轉之用，於鳙當時機緻還國庫•

菅籣》« 前 項 得 款 ■ 脚 押 術 拥 ,供作m 營舍改《^ 用 •

一項得款来能於逋童畤out還■ »畤.得以■{軍老鬵9付之等儇■有土堆，以收支併利之方式.循預》程序，

辦 _ 軍 營 * % 建 娜 •

第~|— 僻 (085011■定）
條文 第四條第二土地•除主管娜■自行改建外•得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 . 9 1 »挪 # « « | 1 1

二、 Mtfint
riut住％its ■

三 ，_ 省 （市） *鷗 （市）政府合作興it■民住宅•

四•以信託方式與公、民營明#公司合作經詧•處分及管理， 

五 、M S 4 HS成BR分.

的項第一款，第二ft，第四歒、第五歛實_法•由主管_»1定之*

http：//lis.ly.g o v .tw /lgcKi/lj5law? ( ® 5 7 : 1 8 0 4 2 8 9 3 8 3 : f:N O % 3 D E 0 1 4 4 9 * % 2 0 … 2 0 1 2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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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二 - 撕 娜 miiii

(0900511修正）

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除主管機期自行改建外•得按下列方式曬理：

1寶興建住宅社矗* …

1 _  住％ItD •

三■ m m 市 ，• （市> 政 麻 合 作興建住宅，

四 ，以價託方式與公，民營鬵發公和合作經營，處分及管理•

五 .M 9 標售成處^•

前項第一軟-»三款•第四款*第五款賫施辦法•由生tr機圈定之.

理由 依 r« t省政^功能業路與組織課«暂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爱刚除麗條文第■項第三款所定與省政府

合 作 興 宅 之 啦 •

(0661121 修正）

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除主管機期自行改_外，得按下列方式處理：

… 嗨 禱 民 資 興 <1住宅肚H  -

二 ，

三、與直糟市、M  (市）政 府 合 作 宅 .

四 ，以信託方式與公•民營9H 9公可合作經營、處分及管理.

五 ，M 種標« 或 «分 •

M 4UR—ft，ft二歉 > 第四歎*第五DcIMffiM法 ，由主管_ 定之•

依第四It第三項嫌定8l» H ?C化保存之土堆•國防部應連同用地方政府•經期用之土地與建 « «明嫌 

n m 申 之 jt«»市 ' _  (市）政府•

抑項Bitm ■ • (市）政府獲得無償襯用之土地，k 依都市計畫法辦理等値容積移轉部處•

軸  照 _ « _條 文 通 過 .

(0980512修正）

锞文 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_ 主管檐_自行改建外，得按下列方式處理：

三 、_直 ((市，鼴 （市）政府合作興建■民住宅.

四•以個託方式興公*民餐開# 公罚合作經詧••分及管理•

& , 嫌喔標售9«分.

六 ，未螗全霍尿鬌戶三分之二呵竃改贿，霸主管機_核定不_ » 5 Wt之♦ 衬•得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M理•市

E *r-

前項第一ft，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實細》法 _由主管_ M 定之•

依第四嫌第三項梭定A i m 文化保存之土地•咖BBAttn建物無償磨用地方政府•經廢》之土地與建师哩機 

關A 申請保» 之直輔市'M (市）政府■

航 | » _ 市 •《m 市）政府獲得無償■用之土地，應依(R市計畫法》理 等 健 容 積 移 轉 分 .

理 由 第 一 項 第 六 sauf增 • 增 列 r薩軍老舊謇村at建總冊土地淸冊_>内土地ifft都 市 方 式 • ％明 

定以此方式辦■者•限於k 春戶来速三分之二鬭意改建•並經主管 « « « (定不之眷村•

第十二條 <0850112«^)
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除配售興原眷戶，價舊興第二十三條之11占建戶及第十六嫌之中®牧入戶者•依酹■建适

完成奮期^土地现Wtil外♦ 其餘土地思專案提估方式計價•

<1 0 0 1 2 1袖 正 ）

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 售興原眷戶，憤售興第二十三條之違占II戶 ，第十六嫌之中低收入戶及志顆役現役軍

(士）宮•兵者■依房屋成當期公告土地理値fffl外 ，其《土地躍^専案》«方式肝價•

第十三條(0850112制定》
條文

改建基金賫金來灘 如下： 

一 ，循《» 餅 找 Aft

二.基金财産遢用所得•

http;//lis.ly.gov.tw/lgCRi/l«law?(aj5<7:1804289383:f:NO%3DE01449*a/〇20…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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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

三 * 本 碁 金 麟 息 收 入 ■

四 、s 金 運 用 後 之 收 益 •

五 ，處 分 成 輕 營 改 建 完 成 之 房 舍 價 款 收 入 。

六•眷衬土地配合公共工«折雇有償攛用價款及地上 

七 *有鼸眷村改建之拥||«(入•

八 • 貸 放 M 眷 戶 自 備 款 利 息 收 入 -

物補0金-

九 ，其他有M收入• 

(090101 你 正 ）

改建基金資金來源如下：

一 ，循預算程序?改建基金《*資之软項•

二 •碁金财龐a 用所得*

三 、本 基 金 華 息 收 入 •

四 * 基 金 遍 用 後 之 收 ^  •

五 * _ 分成嫌營改臁充成之房合儐ft收入.

六 、眷村土地£ 合公共工程拆邊有At鏺用價款及地t物捕償金• 

七 ，有H # 村改建之捐1»收入，

八 、黄 放 原 眷 戶 自 備 款 利 息 收 入 .

九 ，其 他 有 钃 收 入 *

藿 由  修 正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JS r循 預 算 粗 序 成 由 改 建 基 金 賺 資 之 款 項 • j

第十四條 (0850112制定）
條 文  改 建 基 金 之 用 途 姐 下 ：

一 ， 工 費 用 之 支 出 .

二，投資參與住宅及土地_«計盡經費.

三 ' 和 管 理 及 篇 務 支 出 •

四 > 改達基金內廪眷戶HKSII •房租_ » ，及地上物拆除費，通占嫌戶拆躍 '捕價，訴松，薄制執行費支出。 

五 ，建 資 利 息 支 出 •

六 ，本條供第二十條第二項W助購宅款補助支出■

七 ，_助«眷戶貸歒支出•

八 ，其他眷衬改建之支出_ 

(0901011 修正）

嬅文 改建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ffttXfijR& Mift鬮••用之支出•

二  > 役 資 參 與 住 宅 及 土 地 M « 計 • 經 费 <

三 、有 n 基 金 管 理 及 M e t支 出 .

四•改建基地内原春戶»遷費' 房粗補助費•及地上物拆除費-違占蟾戶拆9 ， .拆松，典制執行費用友

出 ‘

S •繳 資 貸 款 利 息 支 出 •

六 •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鞴 助 _ ^ 歎 捕 助 支 出 • 

t 、铺 » 原 眷 戶 货 款 支 出 .

八 • 其 他 鬌 村 改 建 之 支 出 .

黷 由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 障 f * 築 」 二 字 •

(0961121 修 正 }

改 _ 基 金 之 用 途 如 下 ：

— • M I X 和 用 之 支 出 ‘

二，投資參典住宅及土地Mfi計細II费 •

三 • 有 M 齡 管 ％ & « « 支 出 .

四 ，改 艙 基 地 内 原 眷 戶 搬 遷 費 • 房 粗 捕 助 費 及 地 上 相 拆 除 費 * 違 占 建 戶 拆 遢 •_ 償 ，拆 訟 ■_ 執 行 費 用 支 出 •

http；//lis.ly.R〇v.tw/lRCRi/hdaw?(3)#57:1804289383 :f:NO%3DE01449*%20…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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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龜資貸款利息支出•

六-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纗叻購宅款襯肋支出*

七•耩®原眷戶貸款支出. ■

八 *眷村文化保存支出•

九 ，其他#村改建之支出•

舫« 第yviKfm文化保存支出•以眷村文化保存闋埘之软> « 體設施A 眼 ：其經營■管9 及耩護支出•由申_  

存之直轄市、驊 （市）政府負資•

4出  鷂條文通邊•

第 十五條 (0850112制定）
條文 改建基金所經管之眷村土地•«改建經營鼸理後所得之盈收部分，應作爲照顆低收入家廐居住之資金：其翳法由

行政院另定之•

第十六條<0850”2制定）
條文 轉11住宅杜K配售服•戶以一戶爲限•毎戶£ 售之坪型以K •戶現任或进伍時之嫌«〇»11»寧；被得價ft與第二

土芑烽之嫌占嫌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有零黑餘户由主管機明處理之•

前項價ft中低收入戶之住宅•得由主管襯M 洽請省（市）B 民住宅主管檐騙值爾•並依_ 民住宅條例規定髒理配 

售、管理，

第一項住宅社丨配售坪型W 法•由主管嫌W 定之.

<0900511 修正 >

條文 PHI住宅社tt配售R 眷戶以一戶鴒《 •毎戶配售之坪型以K 眷戶現任《退伍時之戰缺m s 準 ：並得價售《第二

十三條之遠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有零里餘戶•由主管檐明處理之•

前項價篑中&收入戶之住宅•得由主管檐鼷洽a w 辖市，W (市）团民住宅主管機釀慵購•並依_ 民住宅條例規 

定w 理配酱，管理•

第一項住宅社!£配售坪_法•由主管機闢定之•

理由 依 r臺灣省政府功能果務augmuswr?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规定’將原條文第二項所定省RI民住宅主管明M 

接受主管_»請價蘭中低收入戶住宅之現定，修正爲瘇》市 、鶼 （市）國民住宅主管檐M M 理 。

(100121祕 正 ）

條文 鷉建住宅社■配售愿誊戶以一戶» 败.毎戶e 售之坪® 以尿•戶現任syi伍時之flwwMta準 ；並傅價售興第二

十三條之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有零里《!戶由主管機関處理之，

前項價售中低收人戶之住宅•得由主管檐《洽flint市•縣（市）■民住宅主管檐翮價睛•並依疆民住宅條例規 

定 配 售 *管理•

第一項住宅杜B 配售坪型m 法及零里餘戶處理斯法•由主管檐m 定之•

第十七條(086〇112»(定）
嫌 文 依 本 «k例興建之住宅社b  •播視需栗•依都市計畫法規股置a 業•胆孩投施及其他嫌策物，並得連同土地« 售 •

第十八條(〇05〇1121«定>
條文 國軍老舊眷村土地共股廒用地者.雀（市> 、》 (市）政府鏖£合■村改建計• ‘« 先》理拆通Mflt.

(0900511 修正 }

條文 •軍老舊眷村土地爲公共投施用地者•直供市、II (市）政府應配合tf村改^■畫，優先W理析•補flt •

理由 依 「臺讎省政府功能乘務與組織調整誓行條例J第四條第一項之规定，爱M » B(嫌文所定省政府應£ 合春村改建 

計耋，«5^鱒理拆通補價之規定■

第十九條<〇85〇”2制定）
條文 圃軍老II眷村成不镳用營地•因《»规«必需與鄰地交檐分合者•縵雙方阀意ft，報其上級_«1^定之•不受土

地法第二十五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百零四條及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之限M •

第二十條 ( 0 8 5 0 1 1 2 ®定）

**X  » 眷戶可獲之铺助購电款•以各直轉市*縣 （市）轄H 內W 期改Jt之■覃老薦眷村土地•依■有土地可計價公告 

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A 分RII9I，並按其賦眷戶數•住宅本及 S 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1遽房地總 

價以上者•K 眷戶無須負擔自備K •粗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遠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思眷戶自行負擔•

舫項厲眷戶自行負镥部分，最离以房地總價百分之二十Affi，其有不足分■由改建基金《助 •

http://lis.ly.gov.tw/lgCKi/l«law?(2j57:18(M289383:f:N O % 3 D E 0 1 4 4 9 . % 2 0…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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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眷戶可獲得之__宅歙及自備•金籲•依各舂村之條件•於规KIK段•由主管機臞以審固向琢#戶銳明 

之.

申0 自費增加住宅坪型之雎眷戶•仍依JR坪型核算铺肋購宅其 M 申請價購房地練價之差顗由明鬌戶自行負

«•

(1001213 修正）

铎文 厚眷戶可獲之_肋贜宅款•以各直轄市、翳 （市> 內间期改建之國軍老繭眷村土地•依》有土地可計憤公告

土地現隹綣額百分之六十九K 三爲分flBWH *迪按其原《戶數、住宅H 建成本及Eft坪盥計算之•分配總明地M  

ff以上者• K 春戶無須負儋自ft款 ， 分 •》入 改 藝 金 ：来逵01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康•戶自行負擔.

前項房地總價決算•不得納針工担之梅價属螯款• ttft項全數由改越基金支出• 0 眷戶自行負擔部分•最 

地總值百分之二十a 限 *其有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捕助•

» 眷戶可獲得之M助購宅K及自備款負擔金額■依各眷村之條件•於規M 播段，由主管(《M 以*囲向尿费戶脫明 

之.

申請自费增加住宅坪型之里眷戶*仍依廉坪9 核IMU» _ 宅款•其W 申請價_房地ttff之楚頡由fi替戶自行負

____j§*

住宅興建至主管_ M 技定完工決算價期m .因工程連約綞主管檐闉巳沒入格罰款• • ffi按At負擔比例M 理補償•

本條拥中攀民■—百年十二月十三曰修正施行和•經主管檐M 核定宪工決簿之住宅•且決算前已計入工S物價P  

鳌款成因工程違約經主管機讕沒入款•承購戶價銷住宅及基地，有自行負擔部分者，應按其負擔比例及連一定金 

» » 埋退ft ,其-定金91由主管檐M 定之.

第 二 十 一 條 （0 8 5 0 1 12制定}

條文 麻•戶放棄承購改建之住宅.自•傾取舫條之鋪肋》宅款後期蹯者•從其意fli.

第 二 H 條 之 一 （0 9 0 0 5 1 1增訂>

條 文 依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二 條 规 ,其廪眷戶有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改建，並具殘陣、貧病之符殊爵要者.經依 

本 條 例 第 二 自 蒯 領 取 _ _ % 款 時 ，主 管 檐 給 之 .

前項符殊霱*及》給作業規定，由主管明w另定之•

理由 _ •本條新壜♦

二 *將規劃改《2 » 村 ，其职眷戶有四分之三以上阀意改建•並良殘鋒 > 貧病之特殊需賽者，經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自驅領取輔《瞬宅軟畤.主管機>|得發給之。

(0951212修正）

條文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涤规««建之眷村•其慼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改嫌•並具现單-貧痈之特殊需要者•經依

本條例第二十一11自•鎖取MBMR% 軟時.主管機闥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癱0 及19給作集規定*由主管檐M 另定之•

理由 鑑於實灌黐行改鏞通程中，常因少數眷戶不同意•败無法達» 四分之三的改建門霍•影« 多數»戶》加改建的權

益•故修正爲只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番戶同意改嫌即可•以維« 大多數》戶之權益•

第 二 十 二 條 (0850112制定）

條夂 規«改**之睿村.其原眷戶有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改建者•對不阀意改建之费戶，士:管機期傅S 行柱銷其眷舍居住

嫌證及a[眷戶植益，收回霡房地•姐褥移送之地方法嫌截定後嫌制執行■

(09512 1 2修正}

條文 規K W t 之鬌村，其摩鬌戶有三分之二以上IBI童改嫌者• H 不W 意改1 眷戶•主管機M 得逕行柱鯖其眷舍居住

憑臞及原tf戶權兹*牧回該房地•艟得移送管輔之地方法M 3R定後《制《行 •

本條例修正篇行蔺，■主管機靥依第二十條第三項W 理改建我明會•K * 戶未逾四分之三同意改建之* 村•輕原 

-戶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向主m S M 申請重新M理改鐺銳明會及Bfl者 ，適用前項之规定.

ft由 一 ，K合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将條文第一項中之「四分之三j .修改J» r三分之二」•

二 ，增列第二礪■

(0980512修正）

規» 改建之眷村，其《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改嫌者*對不同意改建之替戶，主管檐I明得運行柱銷其眷舍H 住 

憑8 及原眷戶權益_收回該房地，M得移逸管幢之地方法烷鳜定後弹《9執行•

凰眷戶来邊三分之二同意改建之春H •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匾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經

hUp：//jis.lv.a〇v.tw/lRcju/lalaw?(®57:1804289383:f:NO%3DE01449*%20...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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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眷户二分之一以上連•.向主管檐薩申明會.未於期限内依規定達署提出申M 之眷村，不辦理改建.

主管榻鼸闻意前項申猜勘M理改建銳明會1瘺以害面通知B(眷戶•於三価月內•取得三分之二以上之酱面向意及 

宪成B » ，始得麻9改建：對於不网意改建之眷戶•依第一項域走_理•但未於三捆月內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成充 

，効8«之费 M  •不辦理改建.

纒上管嫌Mtt定不W 理改《之眷« ，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W * 市史新時，》眷戶應由實施者納人都市 

e祈事;imatiMf拆 ，不得再依本De拥之相m 規走銷領各項_  ( _ ) 助欽• 

i9tii 一 ，修正第二項•明定未逾三分之二同意rut改《t之眷村•麻鬌戶重新遽署啓m 改建之機制，及未於期限内連署 

»出申嫌之誊忖不》«改 《 •以免《宕都市e衝 *  »針»之拽定與#作實!»•

.壜列ft三項 > 明走主管M M 受理連署申請改建案之SMUtS祝序及政眷戶阀童改建辦埋明1 期限：另tt衝 

^遍 署 並 m 意改建之原眷戶鳙改霪之眷村，對於不阀意改建之眷戶•依第一項规定ttttMffi)瞒宅權益及眷舍居住憑 

•♦ 来撬改urnt之餐村•明定不irntt •

三 ，增列第四項，明定鼴主管嫌蒯« 定不辦理改建之春村，依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軟規定W 理部市R析 

柙 ，at眷 戶 由 實 理 拆 遷 補 flTA安■，且不得再依本條例之相H 規定两領各項_  (捕〉助款•靂免麄複#益，

第 ：f 三 條 （08501124陡>

改鳙，盧^之眷村及第四條之不逋用蕾地上之遠占建戶，主管機H W 比照當地地方政府舉_ 共工租拥S M d檝 

= p _由改建基金予以M 〇m 拆遷，提供两建住宅依成本厦格價售之■拉洽謂省（市）•縣（市）政符比席团民住％條 

例 贿 ， •

前 之 遑 占 斯 • 以 本 例 ，纒主《« n 存 苗 棟 * 舰 .

前項逮占建戶廳於主管剔miHDiua之曰起•六個月內搬麵艚空•逾期来_ 遷者■由主管锇期收回土地，並ft移 

送管鳍之地方法院截定後金制執行■

<0900511修正  >

條 文 改 建 、處分之眷村及第四條之不a 用蕾地上之達占建戶，主管機期應比照當地地方政府舉if公共工程拆遷補供標 

準.由改建基金予以1«償後拆a ,提供put住宅依成本價格價«之，並洽請直精市，縣 （市）政府比照H 民住宅條例 

雕 • 麟 败 货 or.

前項所稱之遑占建戶，以本條例施行m ，經主管_存思有案者爲m  •

itpffit占鏤戶« 於主管機關暹知期■之日起，六澜月內m n 空•邊期未期麵者•由主管機鬮收回土地•並得移 

送管艚之地方法r 裁 定 後 嫌 制 .

理由 依 「臺灣省政麻功能IKff與姐MKH整暫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规定■爱刪除k 條文第一項所定省玫府比照■民

住 桃 例 規 定 • 麟 •

{0960109j@  正）

條文改建•處分之眷村及第四條之不雇用營地上之遠占*户，主管機明應比照當地地方政府舉«K >共工程拆遷補償標 

準 ，由改嫌基金予以補償後拆遷，提供Hit住宅依成本價格價售之洽爾直轉市、M  (市〉政府比蘸•民住宅條例 

規定•提供優惠貸款•但屬都市更新事業計靈範■內• II胞者應依都市R 新脩例之規定，納入部市C 9；事 理  

折蹯慵ffiRS諷•並IHP市K «f主 M H O % 者不遍用之•

前 之 it占 职 • 财 侧 施 行 M  .纒主管« » # « 有 案 者 柳 •

84項嫿占建戶應於主W M M 通知明■之日起•六髑月內期》 空•逾期未搬遲者，由主管檐M 收回土地■並得移 

送管鞴之地方法陕裁定後嫌M執行■

IR由 嫌 文 增 加 巳 期 理 ■ 畫 之 S地 •遠佔戶應由ITIMKfifE市 定 辦 理 • 如 此 不 但 違 佔 戶 和 用 《 

市更新所得到的利益W 比軍方的»惠•W W 也能充裕國庫• IR省了安■遠佔戶的建築成本，W 軍方來我亦可滅少格償

SKnnnH-
第 二 十 四 條 <0860112制定）

條文 由主管機H 配售之住宅•除依法縑承者外•承M 人自產權躉妃之曰tt来滿五年•不ff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 

典 ，贈與或交換•

析項麟止處分，於建築宪工交屋後•由主管檐讕列拥響託當地土地•妃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紀及建築改良 

酬 m n r 二 次 登 挪 .城 藿 ihjR分之限制登記•

第二十五條 <08501121W 定）

^  由主«»81配售之住宅，免徽不助產II寶契税-

iutp://Hs.lv.a〇v.tw/lKCfti/Uilaw?嫩 7:1804289383:f:NO%3DE01449*%20…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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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S 售住宅醮築完工後•在金權未完成移縳登紀M ，免徴甩颶税及地懷稅.

第二十 六條 （0 8 5 0 1 12制定）

條文 本嫌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軟之軍誊住宅，其使用人不具» 眷戶#分而領有房里所有植狀者，比照K 舂戶規定_理

之 》

第 二 十 七 條 (〇 8 5〇 112制定）

铎文 _ 軍老H # W  土地權I■鵄省（市）有 ，II (市）有 ( 鎭 ，市）有者•各級地方政府辦理改建時，其土地針

價 、规《设計• KIMI準•租稅滅免等•應依本條例规定《1理•

前項各ft杜方政府辦《跑睡時•依第二十條规定M 理爾宅補肋，

(0900511 修正）

條文 _ 軍老11眷村土地權_ SI直轉市有•》 (市）有 • _(鎭•市）有者•各級地方政府W 理改建時•其土.地計價'

規fUStlt，配售襴準•租稅減免等，應依本條例規定《*理•

前項各級地方玫府嫌裡改建時•依第二十條規定W 闻第宅捕叻•

理 由 依 r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細K整V f m 例J第八條第二項有M  r臺猎省有財產移轉爲H 有J之規定•修正原 

… ft 文第一項所定「省 （市）有 直 辖 市 有 」•

第 二 十 八 條 (0850112制定}

a 文 本條例m 行之日，巳完成改建之#村及已和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但巳報行政院核定改

建之眷村，其土地叶價標準如下：

一 -有*•戶圾地改嫌#村，以房屋建造完成當期公吿土地現値計嫌地價。

二 *空■及分期規期建宅眷地與巳梭定遷村埘未騰空之费地•其土地價款一次檄淸者，按嫌款當期公告： 值 

計價•

本條例施行舫•《行政院核定邊建騰空之眷忖土地•依本條例規定鰱理•

第 二 十 九 條 (0650112制定）

條文 本《1例施行綑則•由主管tSM定之•

第 三 十 條 （0 8 5 0 1 12制定）

條文 本烽例自公布日施行•

版權所有：立法院臆會_害銪

tittp；//lis.Iy.R〇v.tw/lRCRi/lKlaw?(2)^7:1804289383:f:NO%3DE01449*%20 2012/2/3



夂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第11次國防喬貝會議審議「困軍老

舊春村改建條例j 第 2 1條 之 1 及 第 2 2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 * £ . _____________

委員會審議通過條文 

草案

第二十一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二 

十二條規釗改建之 

眷 村 ，其原卷戶有 

三分之土以上同意 

改 迷 ，並 典 殘 障 、 

貧 病 之 特 殊 需 要  

者 *經依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自願領取 

蝻助購宅款時，主 

管機關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 

及發給作業規定， 

由主管機關另定

----------------

丨第二十二條

規劃改建之眷 

I 村•其原卷戶有 _ 

金 ^ 以 上 同 意 改  

建 者 ，對不同意改 

建 之 眷 戶 ，主管機 

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舍居住憑镫及原眷 

戶 柑 益 ，收回該房 

地 ，並得移送管轄 

定後

委貝會審議條文草案

第二十一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二 

十二條規劃改建之 

眷村 ，其原眷戶有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改 建 ，並 具 殘 障 、 

貧 病 之 特 殊 需 要  

者 ，經依本條例第 

二 H— 條自願領取 

輔 助 購 宅 款 時 ，主 

管機關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 

及 發 給 作 業 規 定 ， 

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______ _________

第二十二條 _

規劃改建之眷 

^ _ £ 原 眷 戶 有 1  

分之一以上同意改 

建 者 ，對不同意改 

建 之 眷 戶 ，主管機 

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 

戶 權 益 ，收回該房 

地 ，並得移送管轄 

之地方法院裁定後

現 行 條 文

第二十一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二 

十二條規劃改建之 

眷 村 ，其原眷戶有 

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改 建 ，並 具 殘 障 、 

貧 病 之 特 殊 需 要  

者 ，經依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自願領取 

輔 助 購 宅 款 時 ，主 

管機關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 

及 發 給 作 業 規 定 ， 

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

第二十二條

規劃改建之眷 

村 ，其原眷戶有四 

分之三以上同意改 

建 者 ，對不同意改 

建 之 眷 戶 ，主管機 

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 

戶 權 益 ，收回該房 

地 ，並得移送管轄 

之地方法院裁定後

第 1 頁 ，共 2 頁



強制執行。

本條例修正施 

行前，經主管機關 

依第二十條第三項

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

辦理改建說明會1 

原眷戶未逾四分之 

三同意改建之春 

村 1經原卷戶二分 

之一以上連署向主 

管機關申請重新擗 

理改建說明會及認 

證者，適用前項之 

規定。

第 2 頁 ，共 2 頁



I

立法院第6 屆第2 會期第6 次會級嫌案關係文害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養 觀 4晶 9辦 黯 ^

院 總 第 1 7 0 2號 委 貝 提 案 第 6456號

案 由 ：本 院 委 6 5 人 ，有磁於國防部以 

L 「圃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I-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規

定為據，於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規 

宋 ： 「原眷戶未達四分之三同意改建之眷村，不辦理改建」 

。如此高的門檻，常 讓 「少數人」影 響 「多數人」的權益， 

殊不合理。為改善此一不合理現象，爰提案修正「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 、緣現行「团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二 +—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條文規定「……其原 #戶 

有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改建……j ，故國防部於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原眷戶未遠四分 

之三同意改建之眷村•不辦理改建j ■於執行老驀巻村改建相M 程序時|即據以要求同一 

# 村須有四分之三以上眷戶同意改建，始可加入改建行列》如此高的門*與修憲鬥楹同， 

ft重衫響民眾權益•

二 * 受限於四分之三的高門襤•許多眷村只差一、二戶•整個眷村就無法參加改建，形 成 「少 

數決」的現象•非常不合理•

三•依照現行眷村改建的情況整理分析發現•將門《降低至二分之一，很多眷村都可如願加入 

; 棚 ，使 抓 得 濟 有  村改建之工作•

提案人：趙良燕 林郁方 朱* 芝

連署人：張顧ff 許舒博 柯淑敏 蔡勝佳 李 *安

孫大千 黄昭願 林春德 黄志雄 高思博

何智嬅 梅ft錡 邱銳淳 李 離 葉芳雄

馮定國 紀困棟 吳敦義 顓崇廉 傅峨萁

委 13



立法院第6 屆第2 會期第6 次會議_ 案關係文

A

鐺紹和 林 惠 宮 ， 林南生 呂學槔 陳志彬

9!(文雄 林 鄭金玲 m m m 陳朝容

徐耀昌 黄德輻 朱俊嘵 周鍚瑋 林正二

柯 娜 李 總 一 « 敝 - 黄義交 林益世

吳松柏 鼴世雄 m 泰 林渔敏 臛明才

S S 楝'•货敏恩 孔戈吉
爹 柱

帥化民

蔡家福

n m

吳志揚

郭索春

徐少萍

林 麟 江連福

/ k l Q Q Q B

in

委 14



立法院第6 屆第2 會期第6 次會鼸議案關係文軎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T 货 — 明

第二 +—條之一依本條例第 

二 十 二 條 改 建 之 眷 村 / £  
其厫眷戶 #分之一  

意改建 *並具殘障、霣病之 

特殊需置者，租依本择例第 

二 +—條自願領取輔助購宅 

款 時 ，主蕾嫌M 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及發給作

業規定 *由主管機M 另定之
•

第二+ —條之一依本條例第

意改建，並具残陣、貧病之 

特殊需要者•經依本條例第

二 + —條 自 願 助 購 备  

款時，主管檐IW得發給之• 

前項特殊需要及發給作 

業規定•由主管機*8另定之 
•

鑑於寶際執行改建過程中•常 

因少數眷戶不同意*致無法達 

到四分之三的改建鬥*  *釤響 

多數眷戶參加改建的權益•故 

擬 修 正 條 规 定 ，只須有二分 

之一 上眷戶同意改建即可， 

以維護大多數眷戶之權益•

第 二 十 二 條 ¥ 改建之眷村 

•其原眷戶€ 分之一以上 

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 

之番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 

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 

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

第 二 +二 條 規 B 改建之眷村 

，其原眷戶有四分之三以上 

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 

之眷戶，主管®關得逕行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廉眷戶 

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 

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

配合第二十一條之一作修正•

h l Q Q O B

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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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製日期：1010112

新制國軍老舊眷村16處改建基地規劃圈眷村明細表

k 艢市 

1

改建基地
基地性
質

列管軍
種單位

填建眷村

備註
名稱 位置

眷村

村名

§--

; 台北市懷仁新村
士林區雨 
氡路

老舊眷
村

軍情局 罟山新村

V〜
 ̂00̂

軍情局懷仁新村

I .
軍情局 慈样斯村

1

復興新村 中和區 老舊眷
村

後供 太武新村

新北市
後備 湣江新村

後備 太湖新村

後備 復薺新村

!斩北市莒光一村 中和區 老舊眷
村

軍 莒光一忖

陕軍 莒光四村

貿易二、
八村 新竹市 老舊眷

村

陵軍 金城新村

陵軍 曰斯新村

空軍 忠貞新村

空軍 勞山新忖

i新竹市 空軍 第二十_村

空軍 第十村

礴勤 北赤土崎新村

聯勤 四知四忖

台南市二空新村 仁德區 老舊眷
村

空軍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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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風山區 老*眷
村

脒市

台南市

改建基地

名稱

湯山新村

位置

永康區

基地性
質

老舊眷
村

供製a 期：10丨0112

新制國軍老舊眷村16處改建基地規劃圈眷村明細表

列管軍
種單位

壤建眷村

眷村

忖名

陸軍 湯山新村

tt軍 慈光三村

軍 慈先九村

F4軍 黃埔®村

14軍 黄埔五村

眭軍 黃埔新忖

海軍 海光四村

海軍 成功新忖

海軍 慈暉一村

海軍 慈暉二紂

海軍 A暉四村

海軍 慈暉五村

唼軍 莒光三村

備註

區

、
工

R

光
}
 

眷
協
、

' JS
憲
村
 

山
貿
四
&

、
五 

J6..
C

海
域
山
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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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製 日 期 ：丨0丨0112

-
一 努 斤制國軍老舊眷村16處改建基地規劃圈眷村明細表

r

— ■
改建基地

基地性
質

列管軍
種單位

緣孝眷村

眷村 備註
名稱 位置

村名

陸軍 前金新村

眭軍 行仁新村

掩軍 三一新村

海軍 明建新村

老舊眷
村

海軍 復與新村

高雄市自治新村 左營區
海軍 合群新村

海軍 米實新村

海軍 東自助新忖

海軍 西自助新村

海軍 自狰新村

砝軍 勝利新忖

空軍 得勝新村

，東縣崇仁新村 屏東市
老舊卷

空軍 忠愛新村

村
空軍 崇仁新村

空军 大鴯七村

空軍 凌雲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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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製 日 期 ：丨010112

制國軍老舊眷村16處改建基地規劃圈眷村明細表

F 改建基地
基地性
質

列管軍
種單位

壤建眷村

備註
名稱 位置

眷村

村名

饜象縣共和新村 東港鎮 老舊眷
H

空軍 共和新村

空單 大鷗新忖

後備 慈德五忖

宜蘭縣
縣政中心 
改建基地

宜蘭縣 老舊眷
村

軍 篤行三忖

蝽軍 教業新城

碴翠 盱江新村

陸軍 金陵一忖

聯勤 金陵新村

聯勤 化艉一村

麟勤 化靝二村

脚勤 总仁七村

後備 凌雲新村

!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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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林月蓉
電 話 ：（02)23618577轉 198

受文者：國防部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1月8 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10031592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無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張珍及黃克正等聲請解釋案，請儘速就說 

明二所列事項提供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資料供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旨揭聲請案認90年10月31日修正公布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第22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疑義，前 

經本院100年12月16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32009號函請提供 

系爭規定有無牴觸蕙法第7條 、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之法律 

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包括立法理由、修正草案、修正理 

由 、研修會紀錄，以及現存國軍老舊眷村數量與改建比例等 

資料供參。惟迄今未獲回覆，請儘速函覆，以利本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之進行。

正 本 ：國防部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電子交換：國防部

紙本遞送：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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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 防 部 函

地址：台北郵政90012附12號信箱

承辦人：張靈秀

電話：02-23116117-216000-217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1年12月26曰 

發文字號：國政眷服字第10100186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貴院大法官審議張珍及黃克正等聲請解釋案，請查照

說明

依貴院秘書長民國101年11月8日秘台大二字第1010031592 

號函辦理。

本部前以101年2月6日國政眷服字第1010001679號函檢附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22條第1項 （下 

稱系爭規定）立法理由等相關資料，諒達。

至於系爭規定有無牴觸憲法乙節，經查，「加速更新國軍 

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 

、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 、兵 ，保存眷村文 

化 ，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之立 

法目的，為眷改條例第1條所揭示。而系爭規定即係有助 

於達成「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及 「提高土地使用經濟 

效益」立法目的之立法。是以，「同意改建」如已為眷村 

法定多數眷戶之共識，為避免少數人之反對或不配合，致 

使改建作業無法推動或有所延滯，損及多數人之權益，造 

成老舊眷村無法更新且眷村土地使用無法達到最佳經濟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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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爰以系爭規定規範此時得將不同意改建眷戶之居住證 

及原眷戶權益註銷，此一手段有助於前揭立法目的之達成 

，並無悖於比例原則，亦未逾越立法權形成自由範圍，實

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

四 、次查，原眷戶依眷改條例所享有之原眷戶權益，為眷改條 

例所創設，屬給付行政性質，並非原眷戶之固有權益，原 

眷戶行使該權益，自應依眷改條例之規定為之，則本聲請 

案所稱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系 

爭規定在無任何補償情形下，剝奪該財產權，有違憲之虞 

云云，實屬其誤解而不足採。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1 ^ # | |

部 長 南  華 柱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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